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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征稿简则中著作权有关问题的调查

陈爱萍　余溢文　赵惠祥
《同济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０００９２，上海

摘　要　为了有效预防和减少著作权纠纷，征稿简则中应明确
规定科技期刊与作者的权利和义务。对１１４份征稿简则的调
查发现，其中大部分存在与著作权相关的条款内容覆盖不完

整，且行文不规范的问题。该文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

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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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简则又称稿约，稿约的定义是：“刊物的编辑

部向投稿人说明刊物的性质、欢迎哪些稿件以及其他

注意事项的告白，一般写成条文，登载在刊物上。”［１］

刊登征稿简则的主要目的除了通过介绍、宣传本刊宗

旨、性质、内容和定位，向广大作者征集稿件外，还要对

编者和作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约定，从而避免著

作权纠纷。鉴于征稿简则的重要作用，笔者查阅了包

括水利、土木、石油化工、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在内的

１１４份征稿简则，对其中应包含的著作权条款进行了
调查分析，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剖析，以期为编辑部在

拟定征稿简则时提供参考。

１　征稿简则中应包含的著作权条款现状调查

　　编辑部为了避免著作权纠纷，往往在征稿简则中作
出一些声明或是对投稿者提出一些要求，以免引起不必

要的纠纷。这些声明和要求主要涉及我国《著作权法》的

一些条款，文献［２］对此采用“样式”和“诠释”的形式加以
阐述。笔者参照文献［２］对所调查的１１４份征稿简则中
涉及的著作权条款逐条进行比对，结果如下。

１１　文责自负　调查的１１４份征稿简则中，３７．８％的

征稿简则明确提出了文责自负这个要约，２９．８％部分
提及了文责自负包含的内容，如保守国家秘密、侵权

等，３２．４％的征稿简则没有提到。
文责自负具有清晰明了的法律内涵和可操作性，是

科技期刊尊重和保护著作权的重要手段；因此，征稿简则

中不但不能遗漏这一要约，而且应当明确违反这一要约

应负的法律责任。同时，编辑部也应及时履行合理的注

意义务，切实做好稿件审查工作，杜绝发表问题稿件。

１２　作品署名　有 ３１份征稿简则（仅占总数的
２７％）对署名权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

学术论文的署名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者

对该文拥有著作权的标志；但事实上，不当、不实署名

现象不少［３］，因此，为了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真

正作者的合法权益，在征稿简则中，应根据《著作权

法》，对作者的定义、合著作品的署名及其排序都要有

详细说明。

１．３　稿件修改　有 ５４份征稿简则（占总数的
４７３％），规定了编辑对稿件有修改权，其中有１３份只
规定了编辑有修改权，但没有详细说明可以修改到什

么程度。

修改加工稿件是编辑的权利，同时也是职责；但怎

么修改，修改到什么程度，却是很有讲究的。《著作权

法》第３３条规定：“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做文字性
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４］因

此，期刊征稿简则中应明确对来稿“只作文字性修改

和删节”，真正体现编辑尊重作者、尊重读者，正确行

使自己的权利。

１４　录用答复期限　７８．１％的征稿简则明确指出
“勿一稿多投”，否则承担相应责任；７２．８％的征稿简
则给出了确切的答复日期，从１个月到６个月不等。

一稿多投是目前干扰编辑部正常运行的主要问题

之一，有些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原因主要是作者

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审稿周期长，编辑部没有及时回

复［５６］。为了杜绝一稿多投带来的负面影响，许多征稿

简则中都规定了“勿一稿多投”，且“一旦发生法律纠

纷，作者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提醒作者强化法律意识。

如《材料保护》编辑部在征稿简则的后面用了一个版面

刊登《关于一稿多投处理的声明》，内容包括一稿多投的

认定、危害，并且告知作者编辑部的处理方式。同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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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部也应换位思考，多为作者着想，尽量缩短审稿周期，

给予作者及时而明确的答复。此外，作者与编辑部是一

种平等的民事关系，作者也可以对编辑部提出要求，另

外约定录用期限。编辑部也可在征稿简则中说明相关

处理规定，如《精密制造与自动化》编辑部在征稿简则中

规定：如稿件需加急处理，请及时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１５　参考或引用　仅有２４．６％的征稿简则中规定：
“参考或引用他人作品，必须按《著作权法》有关规定

注明原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及其来源。”

由于科技信息的海量和从网络获取信息的便捷，不

当的引用已经成为当前期刊界侵犯著作权的一种主要方

式［７］；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在征稿简则中有必要详细

规定如何正确参考或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论文，提醒作

者充分注意，既要合理使用，又要合法使用。

１６　抄袭或剽窃　调查的１１４份征稿简则中，仅有
１４．９％的提到抄袭或剽窃，但对其产生的民事责任未
作提醒。

抄袭和剽窃是当前著作权纠纷中的常见现象。期

刊一旦发表抄袭或剽窃的论文，对期刊的形象将产生

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征稿简则中提醒作者

发生抄袭和剽窃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请作者自珍自

爱［８］。同时，编辑部应做好审查工作，多查阅一些相

关书籍和文献，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

１７　转载或摘编　６１．４％的征稿简则提到刊物已被
国内外多家数据库全文或摘要收录，如作者不同意收

录，请在投稿时声明，否则将视为同意。

作者将作品投寄给某报刊并发表后，是否同意其

他报刊、数据库转载或摘编是论文作者的权利。为了

科技信息的快速传播，许多编辑部都加入了一些大型

数据库或文摘数据库，在转载之前征求作者意见，注明

转载、摘编权的归属，并且支付相应报酬，是尊重作者

著作权的表现。

１８　稿酬、审稿费和版面费　７２．８％的征稿简则提出
要支付相应的稿酬，４３．９％的征稿简则规定收取版面
费和审稿费，但鲜有详细的支付标准和收费标准。

支付稿酬是《著作权法》赋予作者的一种权益。根

据《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的规定，报刊刊载作品，应在

刊载后１个月内向著作权人支付稿酬［９］。面对市场经济

运行机制的变革，不少学报收取一定的版面费和审稿费

补充办刊经费，但收费标准不尽相同。支付和收取费用

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一般在稿件录用时单独通知作

者。为了方便作者投稿时作出恰当的选择，应在征稿简

则中明确支付和收取费用的标准，避免产生误会。

１９　２点补充
１）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当前网络环境中，为了加

快科技信息的传播，绝大多数编辑部都加入了中国学术

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维普网上

数据库等国内多家大型网站和网上数据库。修订后的

《著作权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务院发布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保护条例》都明确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以外，任何组织和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

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

可［１０］；所以，要想获得期刊电子版的复制和传播权，编

辑部必须事先得到原作品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权利的许可使用以及作品许可使用的代理权［１１］。

调查的１１４份征稿简则中，７６份提到网络信息传
播问题，且发表了类似这样的声明：“本刊加入 ×××
×数据库，作者投稿时如无特别声明，我刊将视为作者
已同意授权编辑部出版印刷版和网络版，本刊不再另

外征求意见，稿酬一并付出。”。这只是编辑部的单方

面声明，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除了在征稿简则中

声明，编辑部还有必要与作者作出书面约定，取得稿件

上网传播许可。

２）著作权转让。著作权由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
权２部分组成。我国《著作权法》第１０条第３款和第２５
条规定：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其享有的财产

权，并应当订立书面合同［４］；因此，作者可以基于自己的

意愿将其享有的全部或部分著作财产权转让给编辑部，

而对于编辑部来说，要求作者转让论文著作权更有利于

对论文的传播和运作。为了能够依法受让作者对其作

品享有的全部或者部分著作财产权，编辑部应当与作者

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同时也应注意，著作权本身具有

知识产权无形性特征，应该给原著作者保留一定限度的

作品使用权，即对经过双方约定已经转让给编辑部的权

利，原著作权人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在这方面，《强激光与粒子束》杂志的做法值得效

仿，它在征稿简则中指出：“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

意在投稿文章经本刊刊登后，其著作财产权即转让与

《强激光与粒子束》编辑部，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身权，

并保有本著作未来自行集结、教学等个人使用之权利。

论文发表前作者需和编辑部签署《著作权转让合同》。”

调查的１１４份征稿简则中，２９份提出著作权部分转让给
编辑部，只有１３份提出要签署著作权转让合同。

２　结论和建议

２１　著作权条款覆盖应完整，叙述应规范　从调查结
果看，征稿简则中与著作权条款相关的内容覆盖不够完

整，尤其对于文责自负、作品署名、参考或引用、抄袭或

剽窃等条款在征稿简则中提及甚少；因此，编辑部在撰

写征稿简则时，应该考虑全面，做到最大程度上覆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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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部涉及的各种法律问题，从而避免产生著作权纠纷。

征稿简则作为编辑部与作者的约定规章，告示作

者投稿时应注意的事项，起着通告、启事的作用；因此，

在对著作权条款的叙述上一定要严谨，以免作者产生

误解。在调查中发现这方面的主要问题如下。

１）与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吻合。如某
征稿简则一方面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而另一方面又

提出版权归编辑部所有。

２）行文不规范、不完整。如对于文责自负，它不仅
包括作者应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保密措施等

负责，而且包括作者应对因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

肖像权、姓名权等人身权负责［２］；但是，一些征稿简则中

仅提到其中某一方面，因此，对于有关著作权条款的编

写，不能太随意，应查阅《著作权法》和相关资料，有理有

据，确保其准确性和规范性。

２２　加大对《著作权法》的宣传，增强作者的著作权
意识　编辑人员在做好稿件处理工作的同时，还肩负
着培养作者队伍、提高作者相关素质的重要责任。加

大对《著作权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告知作者的

权利和义务，使其成为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是编辑

义不容辞的责任。充分利用征稿简则这个平台，明晰

各项约定，使作者真正认识到什么是侵权、如何才能杜

绝侵权，从而强化作者的著作权保护意识。只有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作者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２３　加强《著作权法》学习，提高编辑的法律意识　
期刊编辑应增强法律意识和加强《著作权法》学习，提

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把编辑的理念更多地建立在鲜明

的法律意识基础之上。如编辑部应遵守承诺，如期回

复，按时出版，及时发放稿酬等。在制订征稿简则时，

应专门安排有关著作权处理的文字，使征稿简则全面、

具体、规范。征稿简则撰写应条款规范、行文严密，既

要保证编辑部的合法权益，又要保护作者的著作权，而

不是更多地列举编辑部自身利益、强调自己的免责条

款。只有明确规定期刊与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才能更

好地维护作者、期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有效地防

止著作权纠纷，维护期刊的声誉。

２４　提倡签署著作权转让合同，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
　征稿简则的本质特征仅是编辑部单方面的通告行
为，对他人行为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期刊编辑

部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法律依据；因此，只有通过著作

权人的合法授权，以签署著作权转让合同的方式，才能

保护作者和编辑部双方的合法权益［１２］。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期刊的数字化和网

络化程度越来越成熟，特别是我国加入 ＷＴＯ以来，国
内外期刊的相互交流越来越频繁，期刊的国际化和全

球化程度正逐步提高；因此，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有其

必要性，而且，随着编辑部和作者法律意识的增强和国

外出版界成功经验的吸取，签订著作权合同更有其可

行性［１３］。著作权转让合同的内容不仅要平等、公平，

更应注意要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其内容一般应包括

文责自负、作品署名、稿件修改等方面的约定，从制度

上对作者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给予有力的约束，对

一稿多投、抄袭剽窃等学术失范行为加以限制，防止他

人随意复制、转载、摘编等。编辑部应根据本刊实际情

况制订著作权合同，著作权合同的签署，既体现了对作

者的尊重，也保护了编辑部的合法权益。

３　结束语

　　征稿简则虽然不是期刊的核心构件，但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编辑部的工作作风，体现了编辑著作权意识

的强弱。一份完整、具体、规范的征稿简则是编辑和作

者双方对自身的约定及对对方的约束，对避免著作权

纠纷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认识征稿简则的功能和

特点，使征稿简则的内容更完整、更规范，是编辑部的

一项重要的工作，应当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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